






重处理，确保出行数据的唯一性。

2. 本核证报告覆盖了核证范围内所要求的全部内容；

3. 本项目类别为采用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发布的方法学开发的项目；

4. 本项目于 2021年1月4日在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审核登记；

5. 本项目监测期为 2022年4月 29日至2023 年3月 31 日；

6. 经审核的碳减排量数据说明；

6.1. 碳减排量核证结论

6.2.碳减排量核减说

本项目监测期内经核证的碳减排量为144,944吨。

明

基于项目业主于 2023 年7月 20 日提交的第一版报告，BTI核证组于 2023

年12月8日共审核19,157,312条公交数据，37,924,440条轨道数据，44,024,664

条骑行数据，15,414,486 条步行数据，开具了 4项不符合项。分别为：

针对用户出行的平均速度、瞬时最大速度、出行里程、行程时间等出行特征

进行有效性核证，经审核开具不符合项 1: 由于用户出行的平均速度、瞬时最大

速度、出行里程、行程时间等出行特征不满足有效性要求，有16,770,652条数

据未通过有效性审核，应予以剔除。

针对公交轨道出行记录，通过公交轨道运输服务企业提供的票务信息和站点

里程，核证出行记录中对应出行里程准确性，同时针对步骑行出行记录，通过利

用轨迹坐标信息重新计算出行里程，核证里程准确性，且对核证结果按照保守性

原则，基于方法学要求进行日度上限限制的审核，从而核证出行记录对应出行里

程的准确性。经审核开具不符合项2: 监测报告提交的出行里程数据结果计算不

准确，导致基准线排放、项目排放、项目减排量数据结果存在偏差，应重新计算。

将核证出行距离后的各平台、各出行方式数据进行用户出行记录重复性的筛

选，确保同一时间段单个用户出行记录与获得减排量的唯一性。经审核开具不符

合项3: 有401,937条数据存在方式间重复以及与其他平台的重复，遂开具不符

合项要求项目业主修改完善。

基于居民出行基本特征，经审核开具不符合项4: 有 489,652 条数据存在出

行时间、站牌名称等基础信息明显异常的情况，应予以剔除。

此外，因存在 48,052.58吨碳减排量在监测期内用户未领取，建议将对应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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碳减排量进行核减。

报告完成

综上，项目业主提交的第三版数据核证通过率为100%, 最终核证后的碳减

排量为 144,944吨

项目业主依据核证组提出的不符合项、核减建议进行整改完善，于 2023年

12 月15 日最终提交的第三版监测报告中的已完成了以上全部整改工作，碳减排

量数据全部通过了有效性、准确性、唯一性的审核。其中，已将未通过有效性审

核的16,770,652 条数据剔除；已将监测报告中提交的不准确的出行里程计算结果

重新计算；已将未通过唯一性审核的 401,937条数据剔除；已将存在明显异常的

489,652条数据剔除；已将用户未领取的48,052.58 吨碳减排量数据剔除，以上处

理方式符合保守性原则，故核证组予以认可。

。

人 技术评审人程颖、周瑜芳、张琪、刘笑影、尚妍 余柳

报告发放范围：北京市生态环境局、高德软件有限公司，本文件可公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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减排量(tCOz) 重复性涉及减排重复出行记
录条数

减排量(tCO2)
重复性核证前监测期

重复性核证确认后 量(tCO2)
9,713 5 ,907.30 5 ,894.94 12 .362023-03-13-2023-03-19

13.292023-03-20-2023-03-26 10 ,327 5 ,947.63 5,934.34
8,439 4,824.45 11.142023-03-27-2023-03-31 4,835 .58

总计 428.01401,937 194,142.87 193,7 14.86

3.4.4.审核项目减排量核证结果

经上述大数据核证流程，对项目业主提交的减排量进行有效性、

准确性、唯一性核证，并审核不符合项、核减建议整改情况。审核结

果如表 10 所示。同时核证组发现存在公交地铁的出行数据中结束时

间早于开始时间、出行起始站牌名称或结束站牌名称不正确等不符合

居民出行基本特征，存在明显异常的数据，基于项目业主提交的第一

版本监测报告开具不符合项4: 经审核有 489,652 条数据存在出行时

间、站牌名称等基础信息明显异常的情况，应予以剔除。第三版监测

报告中项目业主主动予以扣除异常数据涉及的减排量 717.90 吨，符

合保守性原则的要求。

此外，因存在 48,052.58 吨碳减排量在监测期内用户未领取，建

议将对应的碳减排量进行核减。项目业主依据核证组提出的核减建议

进行整改完善，最终提交的第三版监测报告中剔除了用户未领取的

48,052.58吨碳减排量数据。

表10  核证减排量情

经审核项目业主提交的第三版监测报告中碳减排量数据全部通

过了有效性、准确性、唯一性的审核，且完成了全部不符合项、核减

建议的整改工作，最终核证后的碳减排量为144,944吨。

况

通过率/整改情况审核内容

有效性 100%

准确性 100%

唯一性 100%

不符合项、核减建议修改 10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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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外，核证组将项目设计文件中预估的减排量和实际核证减排量

进行对比，如下表所示：

表11实际减排量前后结果对比表

项目设计文件中
项目 本监测期内项目实际减排量

的事前预计值

减排量(吨二氧
30,745.48

化碳当量
144,944

)

依据备案的项目设计文件，本监测期内碳减排量事前预估值为

30,745.48吨 CO2,本项目在监测期内的减排量高于预计值。核证组根

据项目业主提供的实际减排量与项目设计文件中预计值差别的说明，

结合本项目的社会推广与运行情况进行分析。

经分析，项目设计文件中事前预估次均碳减排量为 25.69吨/万人

次，本监测期内实际次均碳减排量为 19.42吨/万人次，主要由于4种

出行方式的次均出行距离低于预估值，公交、地铁2种出行方式的出

行量占比低于预估值，导致实际次均碳减排量强度低于项目设计文件

中的事前预估值，不是影响实际减排量增长的原因；经分析项目实际

减排量高于预估值的原因主要包括两方面，一方面由于项目业主广泛

投放宣传资源，实际参与用户规模高于预期；另一方面项目业主对持

续参与活动的用户准备了公交充值卡，优酷会员，打车券等丰厚礼品，

用户的参与积极性强，绿色出行意愿更加强烈，导致本监测期内实际

参与活动的用户量远高于预估值，因此项目实际减排量也高于预估减

排量，本监测期内项目实际减排量较事前预估值减排量的增长在合理

范围内。

综上所述，核证组认为本项目在监测期 2022 年4月 29 日至2023

年3月 31 日内的减排量是合理和有效的。

— 34 —





目 ；

— 36

4.本项目于2021年1月 4日在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审核登记；

5.项目监测期为 2022 年4月 29 日至 2023 年3月 31 日，监测期

内经核证的碳减排量为144,944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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